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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喜特审2024T00284号 

 

运鹏（上海）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运鹏（上海）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鹏股份公司”）

编制的《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进行了鉴证。 

 

一、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5号——财务信息更正》的相关规定，编制运鹏股份公司

2022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运鹏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核查工作，以对我们是否发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专项说明所

述信息与经我们审计的财务报表及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形成结

论。在核查工作中，我们结合运鹏股份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对、询问、抽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核查程序。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运鹏股份公司编制的《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

指引第5号——财务信息更正》等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运鹏股份公司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

情况。 

 





运鹏（上海）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运鹏（上海）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自查发现2022年度会计处理存

在重大会计差错。本公司已对上述涉及的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并对2022年度财务报表

进行了追溯调整。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5号——财务

信息更正》的相关规定，本公司现将前期重大差错更正事项说明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2024年4月，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

议案》，公司根据董事会决议，对相关重大会计差错事项进行了调整，这些会计差错包括： 

1、因收入确认跨期导致的调整 

公司汽车整车零部件销售业务，于2022年底已抵港销售360台整车零部件，2022年年度

报表时确认了120台整车零部件收入，针对该项调整，调整相应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应

收账款、预付款项、应付账款、存货、所得税费用；具体影响数如下：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应收账款 17,732,593.80 

预付款项 22,406.99 

存货 -17,628,318.58 

应付账款 -36,441.26 

应交税费 40,780.86 

未分配利润 122,342.61 

营业收入 17,732,593.80 

营业成本 17,569,470.33 

所得税费用 40,780.86 

2、产品销售收入由总额法改为净额法 

根据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企业向客户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涉及其他方参与其中时，应

当根据合同条款和交易实质，判断其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将特定商品或服

务转让给客户之前控制该商品或服务的，即企业能够主导该商品或服务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

乎全部的经济利益，为主要责任人，否则为代理人。在判断是否为主要责任人时，企业应当

综合考虑其是否对客户承担主要责任、是否承担存货风险、是否拥有定价权以及其他相关事

实和情况进行判断。企业应当按照有权向客户收取的对价金额确定交易价格，并计量收入。

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的对价总额确认收入，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



或手续费（即净额）确认收入。 

经梳理，公司在贸易业务中负有向客户提供商品的首要责任，并承担了客户信用风险等，

公司也获得了商品法定所有权，但经谨慎考虑，公司获得的商品法定所有权具有过渡性特征，

公司在贸易业务中可能更倾向于代理人角色。为了更严谨执行新收入准则，经过审慎研究，

公司对2022度贸易业务收入确认方法由“总额法”更正为“净额法”，并对2022年度贸易业

务收入的确认方法进行追溯调整，对2022年度报表影响如下：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营业收入 -27,279,451.33 

营业成本 -27,279,451.33 

3、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调整 

公司以前年度制定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时，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不够谨慎,对按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坏账准备的 1年以内的应收款项计提比例偏低未能恰当反

映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本次予以更正，追溯调整对合并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影响具体如下：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应收账款 -2,328,659.30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2,164.82 

未分配利润 -1,746,494.48 

信用减值损失 -266,039.78 

所得税费用 -66,509.94 

4、计提法定盈余公积 

运鹏股份公司于2021年盈利64,827,357.67元，可供分配分配利润60,163,167.79元，经梳理，

公司当年未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针对该事项予以追溯调整，对2022年报表影响如下：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盈余公积 6,016,316.78 

未分配利润 -6,016,316.78 

5、人工成本调整 

公司2022年度将人工成本未能根据员工所处岗位及业务进行恰当的分类，针对该事项予

以重分类调整，对2022年报表影响如下：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营业成本 1,762,865.15 

销售费用 119,463.10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管理费用 -1,882,328.25 

6、预付款项重分类 

公司2022年度将所有合同履约成本计入预付款项进行核算，未根据业务执行情况对合同

履约成本进行分类，针对该事项予以重分类，对2022年报表影响如下：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度 

预付款项 -40,520,743.47 

存货 40,520,743.47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比较期间合并财务报表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公司对上述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相应对2022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

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对合并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影响具体如下： 

（一）对2022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 

受影响的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重述前金额 累积影响金额 重述后金额 

应收账款 60,038,866.72 15,403,934.50 75,442,801.22 

预付款项 43,486,336.48 -40,498,336.48 2,988,000.00 

存货 17,628,318.58 22,892,424.89 40,520,743.47 

递延所得税资产 674,488.58 582,164.82 1,256,653.40 

应付账款 35,189,888.61 -36,441.26 35,153,447.35 

应交税费 2,735,879.50 40,780.86 2,776,660.36 

盈余公积  6,016,316.78 6,016,316.78 

未分配利润 57,966,200.76 -7,640,468.65 50,325,732.11 

营业收入 351,877,087.27 -9,546,857.53 342,330,229.74 

营业成本 318,155,207.45 -7,947,115.85 310,208,091.60 

销售费用 40,000.00 119,463.10 159,463.10 

管理费用 6,652,051.11 -1,882,328.25 4,769,722.86 

信用减值损失 1,059,969.73 -266,039.78 793,929.95 

所得税费用 3,487,268.53 -25,729.08 3,461,539.45 

净利润 30,317,150.14 -77,187.23 30,239,962.91 

（一）基本每股收益 0.71  0.71 

（二）稀释每股收益 0.71  0.71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无影响。 

三、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比较期间母公司财务报表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公司母公司对上述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相应对2022年度母公司财务报

表进行了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影响具体如下： 












